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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九二七號 
曾品傑 

【主旨】按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

義務，民法第 1084 條第 2 項、第 108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顯見法律為未

成年子女設置法定代理人制度之目的，係在於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則

法定代理人未盡保護教養義務如同為構成其未成年子女向第三人請求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原因，除未成年子女之行為具有違法性、可非難性、損

害迴避可能性、屬其危險領域範圍等類此情形，例外可準用民法第 217 條

第 1、2 項規定，使未成年子女承擔其法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責任；否則，

基於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之原則，應不得使未成年子女承受其法定代理人

之與有過失責任。 

【概念索引】債總／與有過失 

【關鍵詞】與有過失、法定代理人、未成年子女利益 

【相關法條】民法第 217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未成年子女是否須承擔其法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責任？ 

(二)選錄的原因 

本判決認為侵權行為之被害人為未成年人時，原則上不承受其法定代理人之與

有過失責任，民法第 217 條第 3 項規定之「代理人」，應做目的性限縮解釋，殊值留

意。 

二、相關實務 

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2201 號判決先例牽涉到乙營造公司承攬甲國民小學

之校舍及操場工程，嗣乙違反不得私將工程轉讓他人承包、或將登記證轉借他人承

包之約定，以致未完工程重新發包承造，造成甲國小受有增加工程費用及遭溢領工

程款之損害。在此，上開判決先例指出若甲國小之前校長林某與違法承包、違法借

牌之承包商黃某勾結，超報工程進度溢領工程費，則甲國小應承擔其法定代理人、

亦即前校長林某之與有過失，樹立了機關單位或法人團體應承擔其法定代理人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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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失的實務立場。詳如下列判決節錄： 
「民法第 224 條所謂代理人，應包括法定代理人在內，該條可類推適用於同法

第 217 條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亦即在適用民法第 217 條之場合，損害賠償權利

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過失，可視同損害賠償權利人之過失，適用過失相抵之法則。」 

三、本案的見解說明 

本件涉及未成年人於凌晨無照騎乘其父所有的重型機車，行經施工路段時，因

該路段未安裝警示燈及完善處理路面，市公所亦未妥善管理該路段道路及路燈，致

路面有高低差且路燈未有正常照明而發生嚴重事故。經原審各別認定市公所與未成

年人、其父、其母間之過失責任比例為 30%、60%、5%、5%；工地主任與未成年

人、父、母間之過失責任比例為 30%、60%、5%、5%，並認未成年人應依民法第

217 條第 1、3 項規定，承擔其法定代理人 2 人各 5%之與有過失責任，是否有理？

對此，最高法院揭示，未成年子女原則上無須承擔其法定代理人與有過失責任，原

審未說明何以未成年子女須承受其法定代理人與有過失之理由，已有判決不備理由

之違誤，並與法律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則相違背。 

【選錄】 
（一）按民法第 217 條為關於被害人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者，法院

得減輕或免除賠償金額之規定，並於 88 年間以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過失，應

視同被害人之過失，新增第 3 項規定，立法目的在求其衡平。而民法第 224 條則規

定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

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其立法意旨在於確保交易安全，即債務

人既藉由履行輔助人擴大其活動範圍而享有利益，自應使債務人承擔其代理人及使

用人之故意或過失。是民法第 224 條規定係債務人因其代理人為債之履行使其受有

一定利益，故將此代理人之過失風險交由債務人承擔。至與債之履行無涉之侵權行

為，既僅有損害而無獲利可言，於民法第 217 條增訂第 3 項規定後，被害人之代理

人或使用人倘對於侵權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應直接適用該條規定，而無再類推適

用民法第 224 條規定之餘地。 
（二）復 按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

權利義務，民法第 1084 條第 2 項、第 108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顯見法律為未成年

子女設置法定代理人制度之目的，係在於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則法定代理人未

盡保護教養義務如同為構成其未成年子女向第三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原

因，除未成年子女之行為具有違法性、可非難性、損害迴避可能性、屬其危險領域

範圍等類此情形，例外可準用民法第 217 條第 1、2 項規定，使未成年子女承擔其

法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責任；否則，基於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之原則，應不得使未

成年子女承受其法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責任。 

（三）查原審以系爭事故蘇○葳應負擔 60%之過失責任，屏東市公所應負擔 30%
之過失責任，張○安應負擔 30%之過失責任，王○麗 2 人應各負擔 5%之過失責任，

即認斯時仍屬未成年人之蘇○葳應依民法第 217 條第 1、3 項規定，承擔其法定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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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王○麗 2 人各 5%之與有過失責任，未說明何以未成年子女須承擔其法定代理人

與有過失之理由，已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並與法律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之原則

相違背。再王○麗 2 人係依民法第 195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各向屏東市

公所、張○安 2 人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乃本於其等為蘇○葳父、母之身分法益

被侵害所獨立取得，則其等依此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而應負擔之責任比例，為何

即等同於因未盡教養蘇○葳之責致發生系爭事故之責任比例？且原審既認王○麗 2
人應分別負擔 5%之過失責任，於該 2 人各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時，為何僅須承

擔自己及蘇○葳合計 65%之過失責任，而無須斟酌另一人 5%之過失責任？亦有可

議。 
（四）綜上，未成年子女原則上並無須承擔其法定代理人與有過失責任，且王

○麗 2 人以蘇○葳父、母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所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其過失

責任比例為何，均攸關蘇○葳、王○麗 2 人各得向屏東市公所、張○安 2 人請求給

付金額，及屏東市公所、張○安 2 人應給付金額之認定，原審對此未詳加審究，既

有可議，自有將全部廢棄之必要。兩造上訴論旨，各就原判決不利於己部分指摘為

不當，聲明廢棄，均非無理由。 

【延伸閱讀】 
‧林誠二，故意侵權行為下之與有過失原則適用──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2394
號民事判決評釋，裁判時報，137 期，2023 年 11 月，2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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